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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0月 25 日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10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通知了应参会董事，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5 人。会议由董事

长缪仲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 年第三季度报

告》。 

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43）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 15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

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

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行使决策权。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此一致认可，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杨卫军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要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建议，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杨卫军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一致认可，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独

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为保障独立董事积极、充分履职，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建议，独立董事的津贴拟调整为每

人每年 85,000 元人民币（税后），按月发放，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

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可在公司据实报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一致认可，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5日 

 

http://www.cninfo.com.cn/


附： 

杨卫军，男，57岁，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航工业西控科技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监事、党委书记；中航工业西控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书记、

总经理；中国航发西控科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航发西控监事会主席、党委副

书记，党委副书记，监事、党委副书记；本公司监事，董事、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中国航发南方宇航监事会主席。 

杨卫军先生现任中国航发西控科技总经理，党委书记；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